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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5587273][bookmark: _Toc455587089][bookmark: _Toc466024556][bookmark: _Toc445554747]1. 总体说明
1.1 本章所提出的技术要求是对本次采购服务的基本要求，并未涉及所有技术细节，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规范的全部条款。供应商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除了满足本技术要求外，还应符合中国国家、行业、地方或服务提供商所在国的有关强制性标准、规范。当上述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之间存在差异时，应以要求高的为准。
1.2 本章中提及的工艺、材料、设备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如有）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强制性。供应商在响应中可以用替代工艺、材料、设备的标准及品牌或型号，但这种替代须实质上满足、等同或优于本章技术要求，同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否则可能被磋商小组认定为负偏离。
1.3 除非有特别说明，本章中所列的具体参数或参数范围，均理解为采购人可接受的最低要求。
1.4 采购需求如包含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提供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证书。
1.5 对于标注“※”条款（如有）的规定见第二章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6.2.3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
2. 项目概况
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成交供应商在采购方验收完毕并测算完成单项调查费用后，开具发票给采购方，采购方凭成交供应商合法发票，按照约定时间支付服务费用，可以提前支付预付款。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统计调查队自有电访室

	3
	服务期限
	[bookmark: _Hlk185926206]自合同之生效之日起1年。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首年合同履约完成后，经采购方年度考核合格，且社情民意调查项目在本次采购范围内，双方可分年续签采购合同（累计最长不超过3年），调查单价和费率不变。

	4
	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
	其他未列明行业


安徽省统计调查队2025年社情民意调查服务外包项目，分为2个项目包，共包含13项社情民意调查，以电话调查的方式开展，投标人需根据调查项目安排人员在省统计调查队自有电访室，在指定的时间期限内完成指定调查项目的电话访问、现场督导和录音审核。详细内容见采购需求。
3. 服务需求
注：下表所列社情民意调查根据采购方要求开展，如遇特殊情况取消，仅结算实际发生的调查费用。
	序号
	采购
项目
	拟开展的社情民意调查名称
	样本量
	难度系数
	样本最高限价（元/样本 ）
	预计
执行
时间
	预计采购费用（元）

	1
	项目
包一
	中央驻皖单位和在皖金融机构效能满意度测评调查
	15000
	1.6
	3
	4月
	45000

	2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执行情况调查（年中）
	6400
	5.44
	14
	6月
	89600

	3
	
	全省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
	6400
	5.5
	14
	7月
	89600

	4
	
	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
	6400
	5.64
	14
	7月
	89600

	5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执行情况调查（年末）
	6400
	5.44
	14
	12月
	89600

	6
	
	省营商环境满意度评价调查电话催报
	10000
	1.8
	3
	12月
	30000

	7
	
	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成效考核电话调查
	1000
	2
	3
	2月
	3000

	
	
	合计：436400元

	8
	项目
包二
	国家统计局布置的群众安全感调查（年中）
	3393
	8.4
	17
	6月
	57681

	9
	
	国家统计局布置的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
	2323
	5.94
	14
	6月
	32522

	10
	
	国家统计局布置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调查
	2626
	7.6
	16
	7月
	42016

	11
	
	国家统计局布置的群众安全感调查（年末）
	5043
	8.4
	17
	12月
	85731

	12
	
	2024年度省管领导班子综合考核第三方评价电话调查
	63000
	2
	3
	3月
	189000

	13
	
	50项民生实事调查
	30000
	2.4
	6
	待定
	180000

	
	
	合计：586950元

	总计：1023350元


4. 人员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人员包括现场全职管理人员、现场督导员、录音审核员和电话访问员；每个调查项目，现场全职管理人员至少1名，现场督导员至少2名，录音审核员至少3名，电话访问员至少40名。具体要求如下： 
（1）现场全职管理人员（至少1名）：要求指派人员（如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更改）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相关项目经验，负责调查项目现场的访问员、督导员和录音审核员的管理工作，协助采购方做好补充访问员培训、项目执行，以及做好与调查项目结束后的验收对接工作。
（2）现场督导员（至少2名）：要求指派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熟悉电话调查，在电话调查执行期间做好电话监听、访问指导等。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须认真接受采购方调查项目培训，通过采购方测验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3）录音审核员（至少3 名）：要求指派人员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熟悉电话调查负责在调查执行期间及结束后完成调查方案指的录音审核数量等，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须认真接受采购方调查项目培训，通过采购方测验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4）电话访问员（至少40名）：负责调查过程中的数据采集，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调查项目所要求完成样本数量。要求年龄18-50岁，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能力强，无口吃结巴等语言表达障碍，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中标人需保证访问现场访问员数量不低于40名，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数据采集工作。
    项目小组人员在执行调查过程中如未能达到电话调查相关工作要求，中标人需按照采购方要求及时更换、调整人员；上述项目小组中的专职人员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个人学历、工作简历、身份证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及投标人为上述专职人员缴纳的自2024年11月1日以来(任意1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具体证明形式详见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社保证明材料”要求），兼职人员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个人学历、工作简历、身份证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中标人应保证项目小组人员队伍稳定。
五、报价要求
本项目为费率报价，以清单中的费用标准为基准，报统一的费率，结算费用=每类调查的费用标准*费率，据实结算。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
六、其他要求
1. 保密要求：中标人须与采购人签订保密协议，中标人及所派遣人员不得对外泄露任何采购方调查项目有关内容，如调查时间、调查方式、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和调查结果等，否则采购人将终止合同并追究有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调查过程中形成的调查资料、数据、结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中标人不得将上述调查资料、数据向第三方提供。中标人应告知并以适当方式要求其参与调查人员遵守本条规定，若参与调查人员违反保密规定，中标人应承担连带责任。保密期限为长期。 
2. 验收要求：中标人每项电话调查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提交验收资料。采购人围绕组织保障、项目完成情况、其他情况三个方面进行验收、打分，验收结论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其中，最终得分90分（含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含80分）为良好，70-79分（含70分）为中等，60-69分（含60分）为合格，低于60分为不合格。
	序号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得分

	1
	组织保障（20分）
	1.调查队伍完整性。（10分）
调查期间，现场全职管理人员（至少1名）、现场督导员（至少2名）、录音审核员（至少3名）、现场访问员（至少40名）。
	1.各类人员均不低于要求，得10分。
2.缺少现场全职管理人员，扣5分。
3.缺少现场督导审核人员或录音审核人员，每人次扣2分。
4.缺少电访员，每人次扣1分。
5.最低得0分。
	

	2
	
	2.调查调查队伍稳定性。（10分）
调查期间服务单位队伍稳定性情况：现场全职管理人员未经事先与采购人沟通同意不得更改；现场督导员、录音审核员人员调整（不得超过2人次）；电访员调整（不得超过10人）。
	1.队伍稳定，无人员变动，得10分。
2.现场全职管理人员随意变更，扣5分。
3.现场督导人员、录音审核人员，经与采购人沟通同意后，最多可调整2人；超出1人次，扣1分/人；未经许可随意更换，扣1分/人。
4.电访员，经与采购人沟通同意后，最多可调整10人，超出1人次，扣1分/人；未经许可随意更换，扣1分/人。
5.最低得0分。
	

	3
	项目完成情况（60分）
	1.现场监听比例不低于20%。（15分）
	1.现场监听比例达到20%及以上，得15分；不足20%，每少1%扣1分（不足1%按1%计算），扣完为止。
	

	4
	
	2.审核比例不低于20%。（15分）
	1.录音审核比例达到20%及以上，得15分；不足20%，每少1%扣1分（不足1%按1%计算），扣完为止。
	

	5
	
	3.复核已审核录音差错率低于5%。（15分）
	1.采购人随机抽取一定数量已审核问卷进行复核，如差错率低于5%，得15分；每高1%扣3分（不足1%按1%计算），扣完为止。
	

	6
	
	4.调查质量。（15分）
	1.调查过程中，访问员按照培训标准调查，督导、审核员按照培训标准监听、审核，得15分。
2.调查期间，现场督导、录音审核人员未按照培训要求记录督导、审核情况表，每发现1起，扣1分。
3.访问员存在虚假问卷（跳题、自己作答等弄虚作假行为），发现1起扣3分。
4.现场督导员、录音审核员存在包庇、弄虚作假行为的，发现一起扣5分。
	

	7
	其他情况
（20分）
	1.工作纪律。（10分）
	1.调查期间，服务单位工作人员（现场管理人员、现场督导员、录音审核员和电访员）按时到岗履职并顺利完成调查任务的，得10分。
2.调查期间，发现迟到、早退的，每人次扣0.5分。
3.调查期间，发现在电访室玩手机等与工作无关事情的，每次扣0.5分。
4.调查期间，发现故意损坏电脑、耳机等公共设备的，每次扣0.5分。
	

	8
	
	2.调查对象满意度。（10分）
	1.调查期间，未发生调查对象投诉的情况，得10分。
2.调查期间，发生调查对象投诉，经核实，系访问员工作失误或主观因素造成的，扣2分。
	


3. 结算要求。中标人根据验收结果等次进行结算，其中优秀、良好等次按照调查执行情况据实结算，中等等次按照调查执行情况测算金额的95%结算，合格等次按照调查执行情况测算金额的90%结算，不合格等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扣减服务单位当期全部合同金额。合同里涉及到的调查根据委托单位要求开展，如遇特殊情况调查取消，仅结算实际发生的调查费用。
注：本章节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不得出现负偏离。
